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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诉讼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天宝公司”）于近日

收到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起诉状、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

等涉案资料，并于近日经过核查，从控股股东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承运公司”）及律师处收到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送达的传票、起诉状

等涉案资料，现将诉讼材料的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本次重大诉讼事项基本情况 

    （一）诉讼一事项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 

    被告一：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黄作庆 

    被告四：牛军 

    2、受理法院：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3、诉讼事实及理由 

    2012 年至 2013 年间，被告天宝公司因建设物流库（冷库）建设项目需要，

向原告申请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2013 年 4 月 26 日，原告与天宝公司签订《国家开发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贷款合同》（以下简称《外汇贷款合同》），根据约定原告向天

宝公司出借美元 2,233 万元。双方就借款期限、利率、提款计划和提款程序、还

款计划和还款程序作出约定。 

    2013 年 4 月，被告天宝公司与原告分别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抵押合同》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抵押合同（机器设备）》，分

别约定被告天宝公司分别以位于大连金州新区华家街道李家沟村的土地使用权

及项目所需全部设备为《外汇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并获得他项权证书。

被告承运公司与原告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质押合同（用于股权

质押）》，约定被告承运公司以其持有的天宝公司的 1360 万股股权及孳息（股息、

红利等）为《外汇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

用等提供股权质押担保，同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并获得股权质押证明材料。

被告黄作庆、牛军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黄作庆、牛军为《外汇贷

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

证，保证期限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相关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累计向天宝公司出借美元 2,233 万元，已

经履行完毕出借义务。 

    截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天宝公司欠付本金及利息共计美元 2,003.05 万元。

天宝公司逾期支付贷款利息、欠付本金已违反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天宝公司

清偿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因被告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

权益，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当事人合法

权益。 

    4、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天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美元 1,925 万元，并向原告支付

拖欠利息、罚息及复利美元 780,529.26 元，共计美元 20,030,529.26 元（暂按 2018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计算，共计人民币 13,749.36 万元，利息、罚

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起至付清全部欠款之

日止，被告仍应按《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贷款合同》的约定标准向原

告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律师费人

民币 1.5 万元；（3）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天宝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金州新

区华家街道李家沟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金国用（2011）第 06070001

号，土地合宗后土地使用证号为金国用（2015）第 0607001 号）及地上建筑物、

项目所需全部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天宝



公司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

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4）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

被告承运公司持有的天宝公司 1,904 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

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承运公司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

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

费用；（5）请求判令被告黄作庆、牛军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借款本金、利息、

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6）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

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二）诉讼二事项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 

    被告一：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黄作庆 

    被告四：牛军 

    2、受理法院：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3、诉讼事实及理由 

    2012 年至 2013 年间，被告天宝公司因建设大豆植物蛋白冰淇淋加工项目需

要，向原告申请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2012 年 12 月 26 日，原告与天宝公司签订《国家开发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贷款合同》（以下简称《外汇贷款合同》），根据约定原告向

天宝公司出借美元 3,863 万元。双方就借款期限、利率、提款计划和提款程序、

还款计划和还款程序作出约定。 

    2012 年 12 月，被告天宝公司与原告分别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抵押合同》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抵押合同（机器设备）》，分

别约定被告天宝公司分别以位于大连金州新区华家街道李家沟村的土地使用权

及项目所需全部设备为《外汇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

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并获得他项权证书。

被告承运公司、黄作庆分别与原告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质押合



同（用于股权质押）》，约定被告承运公司以其持有的天宝公司的 1040 万股股份、

被告黄作庆以其持有的天宝公司的 1600 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为《外

汇贷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股权质

押担保，同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并获得股权质押证明材料。被告黄作庆、牛

军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黄作庆、牛军为《外汇贷款合同》项下借

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保证期限自

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相关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累计向天宝公司出借美元 3,863 万元，已

经履行完毕出借义务。 

    截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天宝公司欠付本金及利息美元 3351.08 万元。天宝

公司逾期支付贷款利息、欠付本金已违反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天宝公司清偿

全部贷款本金及利息。因被告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4、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天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美元 3,220 万元，并向原告支付

拖欠利息、罚息及复利美元 1,310,829.93 元，共计美元 33,510,829.93 元（暂按

2018 年 9 月 27 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汇率计算，共计人民币 230,025,038.82 元，

利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起至付清全

部欠款之日止，被告仍应按《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外汇贷款合同》的约定

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

律师费人民币 1.5 万元；（3）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天宝公司所有的、位于大

连金州新区华家街道李家沟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金国用（2011）第

06070001 号,土地合宗后土地证号为金国用（2015）第 0607001 号）及地上建筑

物、项目所需全部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

天宝公司以抵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

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4）请求依法确认原

告对被告承运公司持有的天宝公司 1,456 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

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承运公司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

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



权的费用；（5）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黄作庆持有的天宝公司 2,240 万股股份

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黄作庆以该质押财产

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6）请求判令被告黄作庆、牛军诉讼请求

第一项、第二项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

任；（7）请求判令被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三）诉讼三事项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 

    被告一：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黄作庆 

    被告四：牛军 

    2、受理法院：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 

    3、诉讼事实及理由 

    2012 年至 2013 年间，被告天宝公司因建设大豆植物蛋白冰淇淋加工项目需

要，向原告申请贷款。 

    经双方协商一致，2012 年 12 月 26 日，原告与天宝公司签订《人民币资金

借款合同》（以下简称《人民币借款合同》），根据约定原告向天宝公司出借人民

币 25,694.004 万元。双方就借款期限、利率、提款计划和提款程序、还款计划和

还款程序作出约定。 

    2012 年 12 月，被告天宝公司与原告分别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贷款抵押合同》及《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抵押合同（机器设备）》，分

别约定被告天宝公司分别以位于大连金州新区华家街道李家沟村的土地使用权

及项目所需全部设备为《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抵押担保，同时办理了不动产抵押登记，并获得他项权证

书。被告承运公司、黄作庆分别与原告签订《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贷款质

押合同（用于股权质押）》，约定被告承运公司以其持有的天宝公司的 1040 万股

股份、被告黄作庆以其持有的天宝公司的 1600 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



为《人民币借款合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

供股权质押担保，同时办理了股权质押登记，并获得股权质押证明材料。被告黄

作庆、牛军与原告签订《保证合同》，约定被告黄作庆、牛军为《人民币借款合

同》项下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等提供连带责任保证，

保证期限自主合同项下每笔债务履行期限届满之日起 2 年。 

    相关合同签订后，原告按照约定，累计向天宝公司出借人民币 25,694.004

万元，已经履行完毕出借义务。 

    截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天宝公司欠付本金及利息共计 2.2 亿元。天宝公司

逾期支付贷款利息、欠付本金已违反合同约定，原告有权要求天宝公司清偿全部

贷款本金及利息。因被告已严重违反合同约定，故原告为维护自身合法权益，根

据法律规定向法院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4、诉讼请求 

    （1）请求判令被告天宝公司偿还借款本金人民币 2.17 亿元，并向原告支付

拖欠利息、罚息及复利人民币 3,433,849.59 元，共计人民币 220,433,849.59 元（利

息、罚息、复利暂计算至 2018 年 9 月 26 日，自 2018 年 9 月 27 日起至付清全部

欠款之日止，被告仍应按《人民币资金借款合同》的约定标准向原告支付利息、

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2）请求判令被告支付律师费人民币 1.5 万元；

（3）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天宝公司所有的、位于大连金州新区华家街道李

家沟村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证号：金国用（2011）第 06070001 号，土地合

宗后土地使用证号金国用（2015）第 0607001 号）及地上建筑物、项目所需全部

设备（详见抵押物清单）享有的抵押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天宝公司以抵押财

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

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4）请求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承运公司持

有的天宝公司 1,456 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

判令被告承运公司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

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5）请求

依法确认原告对被告黄作庆持有的天宝公司 2,240 万股股份及孳息（股息、红利

等）享有的质权合法有效，并判令被告黄作庆以该质押财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

卖所得价款优先偿还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的借款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



实现债权的费用；（6）请求判令被告黄作庆、牛军诉讼请求第一项、第二项借款

本金、利息、罚息、复利及实现债权的费用承担连带清偿责任；（7）请求判令被

告承担本案的案件受理费、保全费等全部诉讼费用。 

    （四）诉讼四事项基本情况 

    1、诉讼各方当事人 

    原告：北京碧天财富投资有限公司 

    被告一：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 

    被告二：大连承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被告三：黄作庆 

    被告四：牛军 

    2、受理法院：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 

    3、诉讼事实及理由 

    2016 年 11 月 16 日，原告北京碧天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与被告一大连承运投

资集团有限公司及被告三黄作庆签订了《借款及保证合同》（下称“原协议”），

约定被告一向原告借款人民币 2 亿元，借款利率 10%/年，借款期限一年，服务

费率 3%/年，被告三黄作庆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保证。同日，被告二大连天

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与原告签署了《保证合同》，为上述借款提供连带责任

保证担保，保证方式为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的债务范围为借款合

同项下债务人被告一应履行的所有义务、责任及违约金、保证金等及原告为实现

债权所发生的所有费用等。2016 年 11 月 16 日，原告、被告一及被告三签订了

《关于<借款及保证合同>的补充协议》，约定变更原协议借款利率为 7.5%/年，

服务费利率变更为 5.5%/年。 

    2016 年 11 月 17 日，原告依照原协议约定向被告一发放了借款人民币 1 亿

元（下称“第一笔借款”）；2016 年 11 月 24 日，原告向被告一发放了借款剩余

部分 1 亿元（下称“第二笔借款”）。经协商，2017 年 11 月 16 日，原告与被告

一、被告二、被告三分别签署《借款延期协议》、《保证合同》，约定“第一笔借

款”之还款日变更为 2018 年 4 月 27 日，“第二笔借款”之还款日变更为 2018

年 7 月 31 日；2018 年 4 月 27 日，原告与被告就“第一笔借款”之第二次延期

归还事宜分别签署了《借款延期协议》（下称“延期协议二”）、《保证合同》，“第



一笔借款”之还款日变更为 2018 年 10 月 28 日。 

    原告已遵照原协议履行了全部出借义务，然而被告一未能依照原协议之约定

按期、足额履行还款义务；被告二、被告三未能按照各份保证合同之约定承担连

带清偿责任。由于被告一违约未能如期偿还借款，原告有权依据约定解除延期协

议二，且被告二、被告三应承担连带清偿保证责任。故原告根据法律规定向法院

提出诉讼请求，请求法院依法判决。 

    4、诉讼请求 

    （1）判令被告一立即偿还原告依据《借款延期协议》（即下述“延期协议一”）

之约定借款本金人民币 1 亿元，及自 2018 年 8 月 1 日起至借款本金获得清偿之

日止的罚金；及应还利息人民币 2,975,000.00 元及自 2018 年 6 月 16 日起至利息

获得清偿之日止之罚息；（2）判令解除原告与被告一之《借款延期协议》（即下

述“延期协议二”），并判令被告一立即偿还原告依据《借款延期协议》约定之借

款本金人民币 1 亿元，及自 2018 年 4 月 28 日起至借款本金获得清偿之日止的罚

金；以及应还利息人民币 1,788,888.89 元及自 2018 年 6 月 16 日起至利息实际获

得清偿之日止之罚息（截至 2018 年 8 月 15 日，以上暂计人民币 206,441,280.55

元）；（3）判令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款项的清偿承担无限连带责任，请求判令

被告二、被告三对上述款项的偿付承担无限连带责任，及被告二、被告三向原告

支付因不及时履行保证责任的违约金；（4）判令各被告支付原告为实现债权的全

部费用（包括但不限于公证费、律师费等）；（5）判令各被告承担全部诉讼费用。 

 

    二、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1、公司已知的未达到重大诉讼披露标准的其他诉讼涉案金额合计为

9,317,143.37 元，占公司 2017 年经审计净资产的 0.34%，具体诉讼情况如下：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案由 审理阶段 

1 
北京合润德堂文化

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1,329,300.00 元 

广告合同纠

纷 
申请抗诉 

2 
福建腾飞园林古建

筑有限公司 
本公司 1,897,800.00 元 合同纠纷 申请抗诉 



3 
潮州市潮安区中北

印务有限公司 
本公司 624,095.18 元 合同纠纷 申请抗诉 

4 
大连万达空调设备

经销公司 
本公司 471,030.00 元 合同纠纷 

二审结

束，准备

上诉 

5 
大连鑫钰经贸有限

公司 
本公司 942,647.19 元 

买卖合同纠

纷 
一审阶段 

6 
江苏晶雪节能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本公司 4,052,271.00 元 合同纠纷 一审阶段 

2、近期公司对涉及诉讼情况进行全面核查，通过其他公示网站及律师协助，

公司获知尚存在如下诉讼： 

序

号 
原告 被告 诉讼金额 案由 审理阶段 

1 

杭州杭阳长衡投资

咨询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本公司 50,000,000.00 元 
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阶段 

2 
中泰创展控股有限

公司 
本公司 61,137,834.00 元 

借款合同纠

纷 
一审阶段 

3 

深圳前海天宝秋石

投资企业（有限合

伙） 

本公司 2,068,965.6 元 
与公司有关

的纠纷 
一审阶段 

公司将对涉及诉讼持续核查，并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时履行信

息披露义务。 

 

    三、判决或裁决情况 

    公司与国家开发银行大连市分行的相关诉讼尚未开庭审理，与北京碧天财富

投资有限公司的诉讼正处于一审阶段，尚未判决。 

 

    四、本次公告的诉讼对公司本期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1、公司与北京碧天财富投资有限公司、中泰创展控股有限公司的诉讼是由

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借款纠纷，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以公司名义违

规对外提供了担保。对于上述诉讼事项，公司是否应承担担保责任需经人民法院

或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确定。公司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承诺将尽快筹措资



金归还上述借款或协商解除上市公司担保责任。同时，公司将督促控股股东承运

投资及实际控制人黄作庆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筹措资金尽快偿还其债务，解除担保

以消除对公司的影响。 

2、因相关诉讼事项尚未开庭审理、判决，暂时无法判断对公司本期利润或

期后利润的影响。公司将持续关注上述诉讼事项的进展，并严格按照相关法律、

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指定信息披露媒体为《证

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有关公司的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媒

体刊登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 

    诉讼案件相关法律文书。 

 

    特此公告。 

 

大连天宝绿色食品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8 年 12 月 25 日 

 

http://www.cninfo.com.cn/



